
盈江县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疟疾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要虫媒传染病。由于我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适宜的温、湿度，给蚊虫提供了自然的滋生环境，疟疾是我县主要传染病之一，历年发病多，分布范围广，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县正在执行消除疟疾相关项目，近年均无本地感染病例发生，为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疟疾的突发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特制订本预案。　　

1.总则　　

1.1目的  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疟疾突发疫情，指导和规范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疫情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2工作原则  疟疾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应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快速反应、科学应对、依法管理的原则。　　

1.3编制依据  本预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为依据编制。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疟疾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　　

2.突发疫情的判定与分级　　

2.1突发疫情判定  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视为疟疾突发疫情，应启动应急处理工作：　　

2.1.1近3年无疟疾病例发生的乡（镇），1个月内同一行政村发现5例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疟疾病例，或发现输入性恶性疟继发病例；　　

2.1.2近３年有疟疾病例发生的乡（镇），１个月内同一行政村发现10例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疟疾病例，或发现２例及以上恶性疟死亡病例。　　

2.2凡符合以下条件者，即可终止应急处理工作：

2.2.1疫点及其周围相邻居民点的疟疾确诊及疑似病例得到规范治疗，采取了必要的媒介控制措施，建立、健全了疫情监测和报告网络，能及时发现和报告疫情；　

2.2.2自启动应急处理工作之日起，连续30天的疟疾发病人数比此前同期减少50％以上，且周围无新出现突发疫情的行政村；　　

2.2.3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监测结果，证实疫情趋于稳定，经上一级专家的考查和认可后，可终止应急处理工作，转入常规防治和监测。　　

2.3突发疫情分级　　

Ⅰ级：在2个及以上相邻省份的毗邻地区出现10起及以上突发疫情，疫情波及2个及以上市（地、州），且有大范围蔓延趋势。　　

Ⅱ级：在1个省内的2个及以上毗邻市（地、州）出现5起及以上突发疫情，疫情波及1个及以上县（市），且有扩大蔓延趋势。　　

Ⅲ级：在2个及以上毗邻的县（市）出现突发疫情，且有蔓延趋势。　　

Ⅳ级：在1个县（市、区）范围内出现突发疫情。 
　　3.应急响应　　

3.1突发疫情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疟疾突发疫情时，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漏报、缓报。 
　　3.2突发疫情分级响应程序　　

Ⅰ级：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启动或终止本预案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Ⅱ级：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启动或终止本预案的建议，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告。　　

Ⅲ级：由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启动或终止本预案的建议，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跨州的两个县（市）参照Ⅱ级突发疫情执行。　　

Ⅳ级：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启动或终止本预案的建议，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3.3应急组织  疟疾突发疫情发生后，根据分级响应程序，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由各相关部门组成的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的组织管理、指挥和协调；卫生行政部门成立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技术指导小组，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救治、疫情控制和调查评估等相关工作。 
　　4.紧急处置　　

4.1现场处置　　

4.1.1治疗病人：对所有发现的疑似、临床诊断和确诊疟疾病例，应及时进行规范的抗疟治疗。　

　4.1.1.1间日疟病人：可采用氯喹加伯氨喹8天疗法进行治疗。Ａ.间日疟和恶性疟混合流行区：以氯喹成人总剂量（基质）1.5g分３天口服，同时加服伯氨喹成人总剂量（基质）180mg，分８天口服。Ｂ.单一间日疟流行区：以氯喹成人总剂量（基质）1.2g分３天口服，同时加服伯氨喹成人总剂量（基质）180mg，分８天口服。　　

4.1.1.2恶性疟病人治疗，可选用口服青蒿琥酯、蒿甲醚、双氢青蒿素或双氢青蒿素加磷酸哌喹等青蒿素类药物及其复方制剂进行治疗，但第1、2天均各加服伯氨喹22.5mg顿服。　　

4.1.1.3重症疟疾的治疗，可选用蒿甲醚、咯萘啶、青蒿琥酯钠等注射液进行肌内或静脉注射，在患者症状减轻后，加服伯氨喹45mg，分2天口服。　　

4.1.2人群预防服药  在出现间日疟突发疫情的地区，对发病率在10％以上的乡、村，可根据情况对病人家属及其周围人群采用成人顿服哌喹600mg或氯喹（基质）0.3g进行预防性服药，必要时可以乡、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全民预防服药。在出现恶性疟突发疫情的地区，可根据情况对高危人群（进入突发疫情的地区的旅游、外来务工人员等）采用成人顿服哌喹600mg进行预防性服药。　　

4.1.3媒介控制  在媒介按蚊密度有异常升高时应实施媒介控制措施。可根据不同情况，以乡、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采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对人、畜房进行喷洒或浸泡／喷洒蚊帐灭蚊，浸泡／喷洒蚊帐剂量为20－30mg／m2。

4.1.4个人防护  教育群众正确使用蚊帐，尽量避免野外露宿，减少人蚊接触；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开展防治工作时应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必要时服用预防药物。　　

4.2流行病学调查  突发疫情的调查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实施。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突发疫情报告后，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调查。　　

4.2.1确定调查点  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按报告发病率的高低和与疫点的距离，确定若干个调查点。　　

4.2.2个案调查  由专业人员对每个疟疾病例（包括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进行个案调查，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逐级上报。　　

4.2.3疫情核查  核查乡村各医疗卫生机构的疫情报表、发热病人血检登记表、抗疟药处方和发热病人血片标本，并通过疫区居民现场走访调查、疟疾病人个案调查、居民或小学生带虫调查等方法确定突发疫情的范围、强度和疟原虫种类。

4.2.4蚊媒调查  进行媒介按蚊调查，确定主要传播媒介（情况紧急时媒介调查可推迟进行）。　　

4.2.5发热病人血检  各县级、乡镇卫生院应对所有发热病人进行登记和血检疟原虫，并对虫种进行鉴定（技术保障由中心地方病科室承担），筛查阳性后，标本进一步带至县疾控中心进一步复核。　　

5.保障措施　　

5.1组织保障  县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的领导，及时安排落实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经费和物资，成立应急处理队伍，为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提供保障。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理人力资源库，并按突发疫情的级别制定人力资源调配计划，组织疾病预防和医疗机构专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处理和病人救治工作。　　

5.2通讯与信息保障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疟疾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做好对监测数据的核对、分析和报告工作。设立疟疾突发疫情报告、举报电话；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咨询电话并向社会公开。

5.3物资保障 县级财政部门要将突发事件应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储备物资应妥善保管，做好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的物资储备，指定专人负责，并及时补充更新。应急储备物资应包括：抗疟疾治疗药品：氯喹、伯氨喹、哌喹、咯萘啶、青蒿素类制剂等；灭蚊药品：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如溴氰菊酯、氯氰菊酯及氟氯氰菊酯等；设备及器材：显微镜、解剖镜、快速诊断试剂盒，以及其他与应急处理和救治有关的器材等；出现疟疾突发疫情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可以征用社会物资统筹使用。　　

5.4技术保障　　

5.4.1宣传教育  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开展疟疾预防和控制知识的宣传教育。　　

5.4.2培训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对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管理的培训，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组织相关的技术培训。　　

5.4.3演习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我县疟疾防治工作实际，制定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演习计划，并组织实施。　　

6  后期评估 

疟疾疫情结束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有关人员对防控工作进行评估，总结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经验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指导今后的应急处理工作。评估报告上报县人民政府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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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盈江县地震灾区疟疾防治方案

（本方案在盈江县地震灾区试行）

为防止盈江县地震灾区疟疾疫情回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结合当地实施的全球基金疟疾项目，特制定本方案。

一、传染源控制措施

（一）病例发现

1. 发热病人血检

在受灾乡镇，对临床诊断为疟疾、疑似疟疾、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均应开展显微镜检查疟原虫。年发热病人血检人数不低于乡总人口数的2％；

2. 主动病例侦查

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指挥，乡镇卫生院在大量灾民聚集的地震灾区采用入户调查等方式进行当地疟疾发病排查，对有发热的病人进行登记，并采集制作血片，进行检查。

3．流动人口排查

加强边民出入境流动人员和灾区其他流动人员登记和管理工作，对三热流动人口采集制作血片，进行检查。，

（二）疫情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及时发现并报告所有疟疾病例，包括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出现疫情和蚊媒情况异常时及时向上汇报。

（三）病例治疗

对依据《疟疾诊断标准》（详见附件2）。诊断的确诊和临床诊断疟疾病例均应进行规范治疗。对疑似疟疾病例应进行假定性治疗，3天内症状得到控制者给予规范治疗（治疗方法详见附件1）。

（四）疫点处理 零星病例的疫点采用一人发病全家服药和杀虫剂滞留喷洒、病家周围的人员全体预防性服药和杀虫剂滞留喷洒。

二、媒介控制措施

（一）媒介监测

1．人工捕蚊 

   （1对个受害乡镇定时定点捕蚊，选择2户人房和牛房每月开展一次夜间捕蚊。于傍晚天黑以后开始捕蚊人、牛房各捕蚊15分钟计算人工小时密度。

（2）叮人率调查 受害乡镇定每月开展一次，分别开展户内和户外叮人率调查，分别设置蚊帐，一人在蚊帐内诱捕，计算半通宵 叮人率，时间从20～次日凌晨1时。

（3）流动捕蚊 每月2次不定点定时选择地震发生后有内源性病例的村寨开展调查，方法同定时定点捕蚊计算人工小时密度。

2．诱蚊灯捕蚊 

选择地震重灾区灾民安置点（重点为内源性疫源点或靠近边境村寨）用诱蚊灯全通宵诱捕，每15天监测一次。

（二）化学防制

1．实施范围

（1）对地震灾区所有的帐篷进行一次杀虫剂滞留喷洒。

（2）通过蚊媒监测，微小按蚊密度和中华按蚊比较高的地区和以乡镇为单位发病率大于10/万或者出现突发疫情时开展全村化学灭蚊。对普遍使用蚊帐的，应采取杀虫剂浸泡蚊帐；蚊帐使用率低的，可采取室内滞留喷洒。

2．实施方法

（1）浸泡蚊帐采用菊酯类杀虫剂，蚊帐浸泡率达到90%以上（浸泡方法详见《疟疾防治手册》）。

（2）室内滞留喷洒采用持效性菊酯类杀虫剂或辛硫磷。

三、人群防护措施


（一）防止蚊虫叮咬

在帐篷或简易住房内居住时采用蚊香等防蚊措施，对野外工作的人员，应提倡使用驱避剂避免蚊虫叮咬。

四、流动人口疟疾防治管理

对流动人口的防治，加强疟疾管理，开展卫生宣教，教育其主动使用蚊帐和蚊香防蚊，有病及时就医和出现发热时主动到医院或县疾控中心进行采血检查。特别注重边民、到过边境或境外打工人员的监测。

五、突发疫情处理 

参照国家《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和《云南省疟疾暴发流行应急处置预案》。   

附件2

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

为规范抗疟药的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疟疾防治工作的需要，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抗疟药使用的有关政策，特制订我国《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

一、抗疟药使用原则

抗疟药的使用应遵循安全、有效、合理和规范的原则。根据流行地区的疟原虫虫种及其对抗疟药物的敏感性和患者的临床表现，合理选择药物，严格掌握剂量、疗程和给药途径，以保证治疗效果和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结合我国疟疾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将在我国注册的主要抗疟药分为一线药物和二线药物。

（一）间日疟治疗药物

一线药物：磷酸氯喹(简称氯喹)、磷酸哌喹、磷酸伯氨喹（简称伯氨喹）；

二线药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磷酸咯萘啶(简称咯萘啶)，用于一线药物治疗失败的病例。

（二）恶性疟及重症疟疾治疗药物

一线药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咯萘啶；

二线药物: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复方或联合用药，包括双氢青蒿素哌喹片、青蒿琥酯片加阿莫地喹片、复方磷酸萘酚喹片、复方青蒿素片。

二、用药方案

（一）间日疟的治疗(选用以下一种疗法) 

1．氯喹加伯氨喹八日疗法

（1）氯喹：口服总剂量1200 mg。第1天600 mg，顿服或分2次服，每次300 mg；第2、3天各服1次, 每次300 mg。

（2）伯氨喹：口服总剂量180 mg。从服用氯喹的第1天起，同时服用伯氨喹，每天1次, 每次22.5 mg, 连服8天。

2．磷酸哌喹加伯氨喹八日疗法

（1）磷酸哌喹：口服总剂量1200 mg。第1天600 mg，顿服或分2次服，每次300 mg；第2、3天各服1次, 每次300 mg。

（2）伯氨喹：口服总剂量180 mg。从服用哌喹的第1天起，同时服用伯氨喹，每天1次, 每次22.5 mg, 连服8天。

以上2种疗法也可用于卵形疟和三日疟的治疗。

（二）恶性疟的治疗(选用以下一种疗法)

1．蒿甲醚:口服总剂量640mg。分7天服, 每天1次, 每次80mg，首剂加倍。

2．青蒿琥酯:口服总剂量800mg。分7天服, 每天1次, 每次100mg，首剂加倍。   

3．双氢青蒿素:口服总剂量480mg。分7天服，每天1次，每次60mg, 首剂加倍。    

4．咯萘啶:口服总剂量1600 mg。分3天服，第1天服2次, 每次400 mg, 间隔8小时；第2、3天各服1次, 每次400 mg。

以上4种药物需加服伯氨喹，口服总剂量45mg，分2天服，每次22.5mg。

5. 青蒿琥酯片加阿莫地喹片：口服总剂量青蒿琥酯和阿莫地喹各12片（青蒿琥酯每片50mg，阿莫地喹每片150mg），每天服青蒿琥酯片和阿莫地喹片各4片，连服3天。

6. 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剂：口服总剂量8片（每片含双氢青蒿素40mg，磷酸哌喹320mg），首剂2片，首剂后6—8小时 、24小时 、32小时各 2片。

7. 复方磷酸萘酚喹片：口服总剂量8片（每片含萘酚喹50mg，青蒿素125mg），一次服用。

8．复方青蒿素片：口服总剂量4片（每片含青蒿素62.5mg,哌喹375mg），首剂2片，24小时后2片。

（三）重症疟疾的治疗(选用以下一种疗法)

1．蒿甲醚：每天肌注1次, 每次80mg，连续3—5天，首剂加倍。若原虫密度大于15万/μl，首剂给药后4—6小时，再给予80mg肌注。

2．青蒿琥酯：每天静脉注射1次，每次60mg，连续3—5天，首剂加倍。若原虫密度大于15万/μl，首剂给药后4—6小时，再给予60mg静脉注射。注射时,需先将5%碳酸氢钠注射液1ml注入含青蒿琥酯60mg粉针剂中，反复振摇2—3分钟，待溶解澄清后，再注入5ml等渗葡萄糖或生理盐水，混匀后缓慢静脉注射。配制后的溶液如发生混浊, 则不能使用。

上述两种疗法，待患者病情缓解后,应改用口服剂型完成所需的疗程。

3． 咯萘啶：肌内注射或静脉滴注。总剂量均480mg。每天1次,每次160mg，连续3天。

静脉滴注时，将160mg药液注入500ml的5%葡萄糖或0.9%生理盐水溶液中摇匀，静滴速度不超过60滴/分。需加大剂量时，总剂量不得超过640mg。

（四）间日疟休止期根治

伯氨喹：口服总剂量180mg，每天1次，每次22.5mg，连服8天。

（五）预防服药（选用以下一种服法）

1．磷酸哌喹：每次服600mg, 每月1次, 睡前服。

2．氯喹：每次服300mg, 每7—10天服1次。

（六）疑似疟疾病例的假定性治疗

在单一间日疟流行区，氯喹总量600mg顿服或两次分服，每次300mg ，间隔6—8小时；在有恶性疟流行地区，可用磷酸哌喹600mg 顿服。

 注: 1. 氯喹、磷酸哌喹、伯氨喹和咯萘啶的剂量都以基质计。

2. 所用剂量均为成人剂量,儿童剂量按体重或年龄递减。

3. 阿莫地喹可引起粒细胞缺乏，萘酚喹可引起血尿，服用时如发现上述副反应，应立即停药。

4．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地区的人群，应在医务人员的监护下服用伯氨喹。孕妇、1岁以下婴儿、有溶血史者或其家属中有溶血史者应禁用伯氨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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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诊断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疟疾诊断依据、诊断原则、诊断标准和鉴别诊断。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对疟疾的诊断。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疟疾 malaria   

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传染性寄生虫病，包括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和卵形疟等四种。

2.2 重症疟疾 severe malaria  

疟疾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并需住院治疗。其中，脑型疟多见。

2.3 带虫者 carrier  

血中有疟原虫而无临床症状者。

3 诊断依据

3.1 流行病学史（参见附录A）  

曾于疟疾传播季节在疟疾流行区住宿、夜间停留或近二周内有输血史。
3.2 临床表现(参见附录A)  

3.2.1典型的临床表现呈周期性发作，每天或隔天或隔两天发作一次。发作时有发冷、发热、出汗等症状。发作多次后可出现脾大和贫血。重症病例出现昏迷等症状。

3.2.2 具有发冷、发热、出汗等症状，但热型和发作周期不规律。

3.3 假定性治疗（参见附录B）
用抗疟药作假定性治疗，3天内症状得到控制。

3.4 实验室检查

3.4.1显微镜检查血涂片查见疟原虫（参见附录C）。

3.4.2 疟原虫抗原检测阳性（参见附录D）。

4 诊断原则 

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等，予以诊断。

5 诊断标准

5.1 带虫者 

无临床症状，同时符合3.4.1。

5.2 疑似病例 

应同时符合3.1和3.2.2。
5.3 临床诊断病例 

具备下列之一者：

5.3.1 应同时符合3.1和3.2.1；

5.3.2 应同时符合3.1、3.2.2和3.3。
5.4 确诊病例 

具备下列之一者：

5.4.1 应同时符合3.1、3.2.1和3.4.1；
5.4.2 应同时符合3.1、3.2.1和3.4.2；
5.4.3 应同时符合3.1、3.2.2和3.4.1；
5.4.4 应同时符合3.1、3.2.2和3.4.2。
6 鉴别诊断 

临床诊断病例需与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其它疾病，如日本血吸虫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伤寒、结核、回归热、败血症、钩端螺旋体病、登革热、黑热病、巴贝西虫病等相鉴别。

附件4

疟疾个案调查表

国标码口口口口口口                                             

病例编码口口口口

1.一般情况

1.1姓名         家长姓名           

1.2性别  （1）男 （2）女                                    
口

1.3年龄（岁）                                               
口口

1.4家庭住址         省         市         县         乡镇或街道        村或居委会

1.5外出史         省         市         县         乡镇或街道        村或居委会

1.6外出时间      年

1.7发病日期      年      月      日

2.主要症状

2.1发热  （1）间歇性 （2）隔日性 （3）不规则性               
口

2.2寒战  （1）有  （2）无                                   
口

2.3出汗  （1）有 （2）无                                    
口

3.主要体征

3.1体温      ℃

3.2脉搏      次／分钟

3.3呼吸      次／分钟

3.4营养  （1）良 （2）中 （3）差 （4）极差                  
口

3.5体重      kg

3.6贫血  （1）有 （2）无                                    
口

3.7黄疸  （1）有 （2）无                                    
口

3.8水肿  （l）有 （2）无                                    
口

3.9脾肋下      cm

3.10肝肪下      m

3.11红细胞计数         ×1012／L

3.12白细胞计数         ×109／L

3.13白细胞分类                  
3.13.1中性粒细胞                  
3.13.2嗜酸性粒细胞                  
3.13.3嗜碱性粒细胞                  
3.13.4淋巴细胞                  
4.诊断

4.1诊断类别  （1）临床诊断 （2）血检疟原虫 （3）药物试治 （4）免疫诊断 
口

4.2厚薄血膜疟原虫镜检  （1）阳性 （2）阴性                 
口

疟原虫虫种 （1）间日疟 （2）恶性疟                    
口

4.3治疗药物

4.3.1氯喹        片

4.3.2伯喹        片

4.3.3其他         
5.流行病学

5.1外出史  （1）有 （2）无                              
口

   去过何地                            

   该地是否有同样疾病  （1）有 （2）无                  
口

5.2家庭有防蚊、灭蚊措施  （1）有 （2）无                   
口

5.2.1蚊帐  （1）有 （2）无                              
口

5.2.2纱门纱窗  （1）有 （2）无                          
口

5.2.3灭蚊剂  （1）有 （2）无                            
口

5.3输血史  （1）有 （2）无                         
       口

5.4家庭是否有同样病人  （1）有 （2）无                  
口

6.小结                                                                          

        调查者单位                       调查者                  

 审核者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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